附件2

其他渠道推荐项目名额分配表

	序号
	单位
	发明和实用新型

专利推荐项目数量（上限）
	外观设计专利推荐

项目数量（上限）

	1
	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


	3
	2

	2
	国家知识产权强市建设示范城市

（计划单列市、副省级城市除外）
	2

	3
	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示范园区
	2

	4
	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
	2

	5
	国家知识产权示范企业
	每两届1个名额


